浔阳区民政局2024年度财会监督工作情况及2025年度财会监督工作计划

根据要求，现将我局财会监督工作开展情况报告如下：
一、2024年工作开展情况 
一是健全资金管理制度。以集中整治工作为契机，制定出台《浔阳区民政民生资金管理办法》（浔民字〔2024〕11号），明确了职责分工、民生资金使用范围和分配规则，规范了资金的拨付、发放和使用流程，使民生资金得到更好监督和保障。
二是开展民生资金专项审计。自4月29日开始，聘请第三方审计公司对局机关、下属单位和各街道2021至2023年度民生资金进行专项审计。对审计发现问题督促相关部门进行集中整改。
三是开展专项治理和问题自查。根据《关于开展2024年度全市民政民生有关资金监督调研工作的通知》（九民办字〔2024〕6 号）《九江市民政局民生资金监督检查规程》（九民字〔2018〕270号）相关要求。2024年度我局对2023 年上级下达民政民生资金管理使用情况、民政民生资金管理制度建设情况、2021 至 2023 年中央、省级和 市级福彩公益金支持社会福利事业资金管理使用情况、2023 年社会福利省级专项资金使用情况等进行了集中自查自纠，自查自纠总额超5800余万元，查找到的3个方面3个问题全部进行了整改。
四是强化财经管理内部控制。严格执行财务管理内控制度。在资金审批上，建立了集体评议、定期审查、随机抽查、公开公示、监督举报等制度，做到公平、公正、公开；在资金管理上，坚持专户管理、专款专用原则；在资金发放上，建立严格的发放手续，并实行了“一卡通”社会化发放。同时，将民生资金管理使用纳入民政工作人员培训内容，提升基层民政人员资金管理水平，增强基层民政资金管理力量。对低保金、特困金、临时救助金、残疾人两项补贴、高龄补贴等重点资金发放在政府信息公开平台上进行了定期公示。
五是强化下属事业单位资金监管。根据我局印发的《关于进一步加强下属事业单位监督管理的通知》要求，对下属事业单位浔阳区社会福利院财会工作加强了内部管理。区福利院财务管理应严格执行财务管理制度，接受局机关财务指导、监督，财务支出5000元及以上的，需按“三重一大”事项报局党组会集体决策执行；每季度要向局办公室上报财务会计报表，送分管业务、财务领导审阅；局机关每年组织开展一次财经纪律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。2024年我局聘请了第三方公司对区福利院财务进行了一次集中审计。
二、2025年工作计划
一是科学编制2025年度部门预算。集中汇总、审核各股室提供的民生项目及经费需求，运用财政信息一体化系统，加强民生资金预算编制和执行的数据对比分析，科学确定年度资金预算。
二是增强预算资金使用效益。按部门预算执行进度严格资金划拨、发放程序。强化预算执行分析，积极开展支出绩效评价工作，促进支出结构优化，提高预算管理和决策水平，通过加大治理“三公”经费支出力度等措施，努力降低行政成本，提高预算执行率和资金使用效益。
三是抓实民政各项经费管理。进一步健全完善财务制度，从制度上、程序上规范各项民政资金的管理、使用和发放。运用数字民政平台和民生资金监管平台，对民生资金管理使用进行动态监测。对产生的预警信息及时分类梳理、综合分析，并发送至相关股室、单位，提醒核实整改，确保系统数据与实际使用资金准确一致。
四是严格专项资金监管。加强民政专项资金在分配、使用和发放环节的管理与监督，定期核查街道、社区（村）和下属事业单位民政专项资金管理使用情况，重点检查资金管理制度建设、资金拨付、管理及用款单位执行有关财务、会计制度情况，对存在的问题，督促落实整改；对查出的违纪违规行为，依法依规处理，确保民生资金安全稳定运行。

